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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

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

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

任何責任。  

 

 

FUGUINIAO CO., LTD. 
富貴鳥股份有限公司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 1819）  

關於收到泉州中院公告及民事裁定書相關事宜的公告 

 

富貴鳥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根

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

第 13.09(2)條及香港法例第 571 章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XIVA 部項下的內幕消

息條文（定義見上市規則）刊發本公告。  

 

本公司于 2019 年 8 月 24 日收到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泉州中院”）

公告（（2018）闽 05 破 4 号之一）及泉州中院民事裁定书（（2018）闽 05 破 4 号之五），

现将有关内容公告如下： 

 

1、泉州中院公告（（2018）闽 05 破 4 号之一） 

 

主要内容如下： 

 

“2019 年 8 月 23 日，本院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八十八条之规定，

裁定驳回富贵鸟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关于批准重整计划草案的申请并终止富贵鸟股份

有限公司重整程序，宣告富贵鸟股份有限公司破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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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泉州中院民事裁定书（（2018）闽 05 破 4 号之五） 

 

主要内容如下： 

 

“申请人：富贵鸟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负责人黄春辉。 

 

2018 年 7 月 26 日，本院根据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申请，裁定受理富贵鸟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贵鸟股份”）重整一案，并指定富贵鸟股份清算组担任管

理人。2019 年 7 月 26 日，管理人向本院提交《申请书》，称虽然普通债权组经两次表

决均未通过《重整计划草案》，但该草案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八十七

条规定的申请法院裁定批准的情形，故请求法院裁定批准富贵鸟股份重整计划草案。具

体理由如下：1.本案中有争议的厦门国际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泉州分行（以下简称“厦门

国际银行”）账户中的 10,837,381.13 元（截至 2018 年 8 月 31 日，孳息另计）是否属

于保证金涉诉未决。管理人已全额预留并将其纳入普通债权组参与表决。若法院最终支

持厦门国际银行的主张，则该债权人享有的优先受偿权不会受到实质性损害，且不损害

其他债权人的利益。2.职工债权及税款债权（纳入普通债权的部分除外）全额清偿，不

作调整。且该两类债权人已全部书面同意《重组计划草案》。3.普通债权在破产清算条

件下的清偿率为 2.5%，重整情况下的清偿率不低于 2.5%。4.本案不进行出资人利益调

整，因此《企业破产法》第八十七条第二款第四项规定的情形不适用。5.《重整计划草

案》对清偿顺序的安排符合《企业破产法》第一百一十三条的规定。同时，“普通债权

调整方案”的规定适用于全体普通债权人，公平对待普通债权组的全体成员。6.重整投

资人以整体富贵鸟股份含货币资金在内的资金及营业事务、全体职工的方式参与重整，

延续富贵鸟品牌效应，充分发挥富贵鸟的品牌优势，继续为社会和经济建设作出贡献，

《重整计划草案》中的“经营方案”具有可行性。 

 

与此同时，管理人还向法院提交了富贵鸟股份工会、富贵鸟股份公司（法定代表人

林和平签字）请求法院支持重整草案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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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查明，2019 年 1 月 22 日，本院根据管理人申请，裁定重整计划草案提交期限

延长至 2019 年 4 月 25 日。2019 年 4 月 25 日，管理人向本院提交重整计划草案。本

案先后两次以书面方式召开债权人会议对重整计划草案进行表决，投票截止日分别为

2019 年 5 月 24 日与 2019 年 7 月 21 日。重整计划规定的重整方式如下：由重整投资

人整体承接富贵鸟股份全部资产、营业事务、部分债务、全体职工，重整投资人提供的

对价用于支付破产费用、共益债务及清偿各类债权。在重整计划草案中不进行出资人权

益调整，不涉及对富贵鸟股份的股东所持股份的调整或处理。重整计划执行完毕后，富

贵鸟股份的主体资格存续，由股东另行处理。因重整计划草案仅对普通债权进行调整，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

十一条第二款之规定，由普通债权组对重整计划草案进行表决，其他债权组不参加表决。 

 

重整计划草案第一稿主要内容为：重整投资人出资 2.25 亿元（其中 1.65 亿元为现

金，6000 万元为购物券），此方案下，职工债权、税款债权不作调整，清偿率为 100%；

普通债权的清偿率约为 2.7%，其中现金部分约为 1.1%，购物券部分约为 1.6%。同时

采取差别清偿的方式，20 万元以下的部分清偿率为 20%，现金部分仍为 1.1%，购物券

部分为 18.9%。该方案经普通债权组表决，应到会有表决权债权人 349 家，债权总额

3,082,038,562.57 元，实际到会 347 家，代表债权额 3,081,975,656.96 元。同意票债

权人 137家，占到会有表决权债权人人数的 39.48%，代表的债权金额为 213,194,223.32

元，占有表决权普通债权总额的 6.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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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整计划草案第二稿主要内容为：重整模式基本不变，清偿方式变更为全部现金清

偿。重整投资人支付的对价视债权人选择不同清偿期限而定。若债权人全部选择六个月

清偿期限的，则重整投资人支付对价为 2.28 亿元；若债权人全部选择二年清偿期限的，

重整投资人支付对价在 2.28 亿元至 2.4 亿元之间。此外，评估机构《分析报告》附件

“其他应收款评估明细表”序号第 3 至第 14 中富贵鸟股份对 12 家债务人的其他应收款

（清算价值 69,102.07 元）不由重整投资人承接，该项资产按照债权人会议表决通过的

处置方案处理。此方案下，职工债权、税款债权不作调整，清偿率为 100%；普通债权

20 万元以下的部分在人民法院裁定批准重整计划之日起六个月内清偿完毕，清偿率为

20%。20 万元以上的部分，若债权人选择六个月清偿期的，清偿率为 2.51%；若选择

二年清偿期的，在人民法院裁定批准重整计划之日起二年内分三期清偿完毕，清偿率

2.85%，具体如下：第一期在六个月内按 1.2%比例清偿，第二期在二十个月内按 0.55%

清偿，第三期在二十四个月内按 1.10%比例清偿。 

 

经普通债权组二次表决，应到会有表决权债权人 349 家，债权总额

3,082,038,562.57 元，实际到会 348 家，代表债权额 3,081,990,066.96 元。同意该方

案的普通债权人 235 家，占到会有表决权债权人人数的 67.53%,代表的债权金额为

766,758,608.55 元，占有表决权普通债权总额的 24.88%。 

 

本院认为，债权人自治原则是破产程序应当遵循的法治原则。债权人会议未表决通

过重整计划草案的，人民法院应当审慎适用企业破产法第八十七条第二款，不得滥用强

制批准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八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出席会议的

同一表决组的债权人过半数同意重整计划草案，并且其所代表的债权额占该组债券额的

三分之二以上的，即为改组通过重整计划草案。富贵鸟股份重整计划草案经两次表决，

均未获得通过，且同意票债权人代表的债券额比例偏低，故本院对管理人提交的重整计

划草案不予批准。经合议庭评议并经本院审判委员会研究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企业破产法》第八十八条之规定，裁定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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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驳回富贵鸟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的申请； 

 

二、 终止富贵鸟股份有限公司重整程序； 

 

三、 宣告富贵鸟股份有限公司破产。 

 

本裁定自即日起生效。 

 

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三日” 

承董事會命  

富貴鳥股份有限公司  

主席  

林和平  

 

香港， 2019 年 8 月 26 日  

 

於本公告日期，執行董事為林和平先生、林榮河先生及許玉坤先生；以及

獨立非執行董事為王志強先生及張銘洪先生。  

 


